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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出国项目

实施通知

各有关学院及科研单位 :

我校 ⒛13年度
“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出国项目

”
申报工作正式启动。请各

学院 (科研单位)在总结本单位⒛12年度实施该项目的基础上,认真落实本单位的项目申请、

审核和推荐等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工作要求

1、 各单位应积极配合学校,结合学校和本单位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

需求,按照选派一流学生、到一流大学和专业、师从一流导师的
“三个一流

”
原则,认真做

好推荐工作。

2、 进一步拓宽派出渠道。各单位应和学校共同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支持学

生利用学校和科研团队现有的项目合作渠道,做到在现有合作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推荐和选派。

3、 各单位应建立日常联系与跟踪管理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并

解决问题。同时,重视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回校任教。要充分调动国内外导师对国

外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二、注意事顼

1、 选派规模 :

全国 -,000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2,bO0人,联合培养博士生 3,sO0人。我校联

合培养博士生名额为 GO名 ;攻读博士学位者无名额限制,符合选拔条件者均可申请。

2、 申请人条件 :

基本条件:                         ∷∷∷

◆ 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  Ⅱ∷∷∷∷

◆ 学习成绩优秀,核心课程应在优良以上;  i ·    ∷∷
◆ 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           ∴
◆ 身心健康,对困难和压力具有承受能力;        ∷ ∷∷  ∷
◆ 年龄不超过 as岁 (19Ts年 4月 5日 以后出生)    ∷ ∷   ∷
◆ 申请时应已获得留学单位出具的入学通知书、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证明。
◆ 夕卜语水平需符合国外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或达到以下∷条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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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参加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鸭K)” 并达到合格标准,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各语种

合格标准如下 :

英语 (PE飞5):笔试总分 55分 (含 )以上,其中听力部分 18分 (含 )以上,口试
总分 3分 (含 )以上 ;

日语 (邸S)/俄语 (TnP月 ):笔试总分 GO分 (含 )以上,其中口试总分 3分 (含 )
以上 ;

德语 (NTD):笔试总分甾分 (含 )以上 ;

法语 (TNF):笔试部分 GO分 (含 )以上 ;
(2)外语业本科 (含 )以上毕业 (专业语种应与留学目的国使用的语种一致)。
(3)近十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 (8△2个月)或连续工作一年 (含 )以上。
(4)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入员培训部参加相应语种培训并获结业证书 (英语为高

级班,其他语种为中级班 )。
(5)参加雅思 (学术类 )、 托福、德、法、意、西、日、韩语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以

下标准:雅思 6.5分 ,托福 95分,德、法、意、西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考框架 (CECRL)

的m级 ,日语达到二级 (飕 ),韩语达到 TOPIK4级。
(6)通过考试或面试达到拟留学单位的外语水平要求。

攻读博士学位:本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生 (含应届硕士毕业生)或博士一年级

学生;本校圃定编制青年教职工 (具有硕士学位 );

联合培养博士:全日制在读学生 (委托培养和定向生除外);博士一、二年级 (硕博连读

及博一学生应已开题 );

3、 选派范围不包括:已获得博士学位人员;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且留学资格尚在有

效期内的人员;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的违约人员;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

国留学人员 (本科、硕士期间派出者除外);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的人员;已取得国
外永久居留权的人员。                       ∷

三、时间及工作安排:            ·   ∷ ∷ ∷∷
1、 ⒛12年 12月底前,学生向所在学院 (所 )进行报名登记,并提交∷以卞申请材料 (材料均

请留备份,不再退回):
(1)《四川大学

“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自

”
申请表》∷(附件一):=表中内容如无

可暂不填;                     ∷  ∷  ∷
(2)身份证复印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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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简历 (包括参与科研及论文发表情况,内容不超 3页 A4纸 );

(缶 )成缋单复印件 (自本科阶段起 );
(5)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仵θ口无可暂缓);

(6)国外录取信或邀请函复印件 (含意向接收信函,如无可暂缓 );

(7)国外导师简历 (内容不超 3页 M纸,如无可暂缓 )
2、 ⒛13年 1月 15日前,各学院 (所)对申请人进行汇总、资格审查和推荐工作,并填写 “兰

院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附件二),发送至邮箱:gpy.j蛇01zO163。 com.。 学生申请材料

请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暂不排序)

3、 zO13年 2月 ⒛ 日一2月 27日 ,项目申请人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补交最终确定的录取信、

外语水平证明等材料 ;

4、 zO13年 3月 1日前,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对申请联合培养博士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将合格人员名单及材料交其所属学院 (所 ),请各学院 (所)纽织三人以上专家评审组进

行评审和排序,并填写 “专家评审意见表
”(暂无,将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供样

表 )。 请各学院 (所 )在 3月 8日前,将评审结果以公文形式通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并

将
“
专家评审意见表

”
及相关材料交回。

5、 ⒛13年 3月 15日前,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组织相关部门根据候选人员选派条件和对外联

系结果进行评审和选拔,确定学校推荐名单并公示。

6、 2013年 3月 20日叫 月 5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一组织被推荐人完成网上报名

(http〃 /app1y。 csc。 edu。 cn),审核网上报名信息,接收并审核书面申请材料后提交留学

基金委。

7、 zO13年 4月 :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录取人员名单,呈报教育部审批。

8、 zO13年 5月 :确定并公布录取人员名单。

9、 ⒛13年 6月起:学校组织行前集训,被录取人员陆续派出。

联 系 人:樊玲 电话:8弘0⒛gO 邮箱:FANLOscu。 刨u.cn
办公地点:望江西区行政楼 511房间

附件:1、 四川大学
“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
申请表

2、 学院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ˉ

QQ: 2448064275



附件一

四川大学
“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
申请表

姓名 性另刂 出生日期 学号 在读年级

单位 专业 政治面貌

申请人联系方式 电话/手机 : I:)mail:

指导老师 (本科略 ) 外语水平

留学国家 (地区) 留学学校 拟修专业

拟留学时间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共  月 对方是否免攻博学费

申请类别 □联合培养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曾享受国家留学基

金资助情况

是□   否□

如是,请注明项 目名称及时间 :

博士论文研究方向

研修计划的

简要说明

申请人签字 :

导师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所 )

审核推荐意见
签字 : 公章 : 年 月 日

人事处意见

(如是本校职工 )
年 月 日签字 : 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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